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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一是政府主导实施的社会审计，

这是由政府成立的专业性社会审计机

构对企业进行监督，是目前英、法、德

等欧洲大陆国家社会审计的主要形式；

二是企业内部审计，这种审计是由企业

管理部门自行实施的审计活动，在美国

和加拿大较为盛行；三是独立机构实

施的社会审计，它是由企业以外的独立

机构或人员尤其是会计师事务所等对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审计，这种审

计相对更加客观公正，但也容易受到企

业方面的干预而难以发挥作用。

根据我国国情，考虑到成本因素，

笔者建议在推广社会责任会计的初期

以企业内部审计为主、独立机构审计为

辅，待社会责任会计推广到一定程度

后，逐步强制实行独立机构社会审计，

以加强对于社会责任会计披露内容的

客观性和全面性的监督。

（作者单位：福建省建设银行）

责任编辑	张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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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计理论界和会计实务界，ERP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

话题。有人认为ERP改变了会计信息的处理方式和传递方

式，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人则认为ERP环境下引

发会计信息失真的因素更多，从而加剧了会计信息失真。其

实，ERP是一把“双刃剑”，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是正面还

是负面关键取决于用户怎么利用它。本文以会计信息质量为

切入点，探讨在ERP实施的不同阶段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

具体途径，以引导企业正面利用ERP软件的功能。

一、系统初始化阶段

在ERP项目实施过程中，系统初始化工作至关重要，

不仅影响到ERP系统后期运行的稳定性，而且直接关系到

ERP系统输出的会计信息的质量。在系统初始化阶段控制

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是ERP环境下会计信息治理的

根本途径。

（一）运用“参数设置”功能规范会计核算规则，从制度

上保障会计信息质量

“参数设置”功能通常是ERP软件的一个必备功能，该

功能规定了企业账套的核算规则，如“是否允许修改他人填

制的凭证”、“未审核的凭证是否允许记账”、“制单人与审核

人可以为同一个人”、“凭证记账前必须出纳签字”等。相对

于ERP实施后期具体的业务处理来说，上述参数都是宏观层

面的设置，一旦设置完成，ERP系统内所有的相关业务都自

动按照该核算规则执行。由此可见，参数设置合理与否，直

接关系到整个ERP系统输出信息的质量。

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角度出发，笔者建议，企业在进

行ERP系统参数设置时应由高层管理人员直接参与，这样

可以避免财务人员为了自身工作便利而设置一些有悖于内

部控制原则的参数。例如，有些单位会因为人手不够而选择

“制单人与审核人可以为同一个人”的参数，还有些单位会

为了减少操作程序而放弃“凭证记账前必须出纳签字”的参

数，等等。而这些不合理的参数设置，无疑为会计人员将来

有意或无意的错误埋下了祸根。建议企业在进行ERP系统

参数设置时应遵循三个原则：高层领导参与原则、有效的内

部控制原则、从严原则。

（二）通过“科目合法性检查”功能，阻止非法业务入账

“科目合法性检查”功能是指企业预先在ERP系统内指

定要检查的会计科目，并设置其对应的合法科目或非法科

目。一旦设置生效，系统就会自动对每一笔涉及到指定科目

的记账凭证进行自动检测，如果发现业务分录不符合合法

会计科目所定义的内容或符合非法会计科目所定义的内容，

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提示用户“该凭证未通过科目合法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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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并拒绝保存该凭证。用户此时必须对该凭证进行修改，

只有满足了“科目合法性检查”中的条件要求时，系统才允

许保存该凭证。这样就从源头上控制了非法业务进入会计处

理程序，保证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三）利用“模式凭证”功能，减少凭证录入环节的错误

与舞弊行为

ERP软件尽管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财务与业务的集成，但

企业日常业务中仍然有大量的经济业务需要会计人员手工

录入凭证。为了减轻会计人员的工作负担，很多ERP软件都

提供了“模式凭证”功能，用户只要在系统内预先设置好不

同类型经济业务对应的模式凭证，当经济业务发生时，会计

人员只需要在凭证录入操作界面中点击“调入模式凭证”功

能并选择相应的模式凭证，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张记账凭

证。该功能不仅减轻了会计人员的凭证录入工作量，而且减

少了凭证录入环节错误与舞弊行为的发生。

然而，“模式凭证”功能在减少错误凭证产生的同时，也

可能会加剧错误行为的连锁效应。因为模式凭证一旦定义错

误，那么根据模式凭证自动生成的所有记账凭证都将是错误

的。因此，企业在设置模式凭证时应慎重：一方面，应该派

业务素质高的会计人员参与模式凭证的设置；另一方面，应

该加强对模式凭证定义环节的审核，由参与模式凭证定义之

外的其他会计人员对模式凭证进行审核和二次把关，保证所

有投入使用的模式凭证都是合法和正确的，从源头上保障会

计信息质量。

二、日常业务处理阶段

在ERP系统的日常业务处理阶段，引发会计信息失真的

因素更多、也更复杂。而如何从技术层面规范ERP系统的使

用，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途径。

（一）严格规范错误凭证的修改方法，限制“反记账”功

能的使用

相比手工会计信息系统而言，计算机会计信息系统一般

都提供有“无痕迹修改凭证”的功能，该功能通常配合“反

记账”、“反审核”等逆向操作功能一起使用，即对已经记账

的凭证，会计人员先进行“反记账”、“反审核”操作后，就可

以对该凭证直接修改，而且不会留下任何修改痕迹。ERP软

件中提供的这些逆向操作功能无疑为会计舞弊提供了便利

的工具，也使篡改会计数据的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加剧了会

计信息失真。

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角度出发，笔者建议，政府相关

部门在对ERP软件或财务软件进行审核时要从严把关，应

要求所有的凭证修改都必须留下修改痕迹，做到有据可查，

从制度上保障会计信息的质量。同时，严格限制“反记账”

功能的使用，从国家层面来讲，政府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关法

规，严格限制软件开发商在ERP软件中提供“反记账”功能；

从企业层面来讲，企业负责人应制定内部管理制度，有条件

地限制“反记账”功能的使用，并加强对有权使用该功能的

会计人员的监督。

（二）限制出纳系统从账务系统引入数据，保障内部控

制的有效

根据内部控制中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原则的要求，会计

岗位与出纳岗位必须由不同的人员来担任，并且相互独立。

然而，目前国内大多数ERP软件的“用户管理”功能中并没

有设计“出纳与会计不能为同一个人”的控制程序，这就为

同一个用户同时操作账务系统和出纳系统提供了便利，也为

会计舞弊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ERP系统的集成性决

定了其内部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可以共享数据，这样，出纳系

统就可以从账务系统直接获取数据自动生成现金日记账和

银行存款日记账，显然，出纳直接利用了会计的工作结果，

而非独立登账，这虽然表面上满足了账账相符这一要求，其

实却隐藏着巨大的隐患，不仅使会计人员的舞弊行为很难

被发现，而且一旦账务系统的数据出现问题，数据共享的连

锁反应效应就会随之波及到出纳系统，导致现金日记账和银

行存款日记账出现同样的数据错误。这无疑使内部控制中的

“会计岗位与出纳岗位相互牵制”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失效。

笔者建议，应禁止出纳人员直接从账务系统中获取数据

自动生成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一方面，ERP软件

应在程序设计上禁止账务系统与出纳系统之间数据的双向

传递；另一方面，企业应严格要求会计人员与出纳人员分

别独立登账并定期进行对账，这样才能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

性，减少会计信息失真。

（三）规范业务系统数据的传递与修改程序，保证账务

系统数据源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ERP系统的高度集成性决定了账务系统与业务系统之

间可以最大限度地共享数据与信息。当经济业务发生时，业

务系统会根据原始单据调用系统内置的凭证模板程序，自动

生成相应的记账凭证并传递到账务系统。这种财务与业务一

体化的模式不仅减轻了会计人员的工作负担，而且减少了凭

证录入过程中的人工干预，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起到了一定

的促进作用。然而，大多数ERP软件对业务系统数据的传递

与修改缺乏相应的控制程序，甚至允许账务系统直接修改业

务系统传递过去的凭证，这无疑造成了ERP系统内部数据

的混乱和不一致，引发会计信息失真。

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笔者建议从两个方面设置控制

程序，一是ERP系统内部应设置自动检测程序，要求业务系

统的数据在传递到账务系统之前必须经过专人复核，账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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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接受业务系统传递过来的凭证时，应马上启动检测程序

识别复核人签章，没有复核人签章的凭证账务系统应拒绝接

收并自动退回到相应的业务系统中。二是ERP软件在账务系

统的程序设计中应指定相应的会计科目（即应该在业务系统

中操作的会计科目）并设置触发程序，一旦发现用户试图在

账务系统中修改指定的会计科目数据，触发程序马上启动，

进行警告并拒绝执行修改操作。

三、期末处理阶段

在ERP系统中，企业所有的经济业务最终都汇集到账务

系统进行期末处理。期末处理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会计

报表的信息质量。

（一）扩大“自动转账”功能的使用范围，规避人为失误

导致的会计信息失真

在账务系统的期末处理阶段，会计人员往往需要编制大

量的转账凭证，不仅涉及到利息的计提、费用的分摊，还涉

及到期末调汇和结转损益等，业务量大且工作复杂，极容易

发生错误和舞弊。而利用ERP软件提供的“自动转账”功能，

用户只需要在期初定义好各种类型的转账业务对应的自动

转账凭证模板，期末只要执行“转账生成”操作，系统便会

自动从账簿中提取数据并根据相应的自动转账凭证模板进

行数据计算，生成相应的转账凭证。“自动转账”功能的使用

不仅减轻了会计人员的工作负担，而且可以有效规避人为错

误和舞弊的发生，保证期末处理阶段所产生的会计信息的真

实性和可靠性。

然而，“自动转账”功能也是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当

也会产生错误的连锁效应，因为一旦自动转账凭证模板设置

错误，那么据此生成的所有转账凭证都必然是错误的。笔者

建议，企业在扩大“自动转账”功能使用范围的同时，应规

范自动转账凭证模板的定义，加强对自动转账凭证模板的二

次复核和技术测试，保证期末处理阶段会计信息的质量。

（二）禁止“反结账”功能的使用，防止会计数据被恶意

篡改

与前面提到的“反记账”功能相似，“反结账”功能如果

与其他逆向操作功能联合使用，会导致任何时点的会计信息

都可以被随意篡改而不留下任何痕迹，甚至连系统访问记录

都不留下。较“反记账”功能而言，“反结账”功能对会计数

据的破坏更具毁灭性，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也更深。

为防止利用ERP软件的逆向操作功能恶意篡改数据，会

计理论界与实务界应统一认识，联手抵制“反结账”功能的

开发与使用。笔者建议应采用“三管齐下”的方式抵制“反

结账”功能的开发与使用：行业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关的法律

法规，明确禁止软件开发商在ERP软件或财务软件中内置逆

向操作程序，并禁止企业使用该类逆向操作功能；软件开发

公司应意识到“反结账”功能被恶意使用时对会计信息造成

的破坏性后果，自觉停止设计该类操作程序；企业负责人应

制定内部规章制度，明确禁止会计人员使用“反结账”功能，

同时采用技术手段冻结“反结账”功能。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基金11YJA630054和山东高校人

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基金J12WF5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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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

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座谈会

不久前，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座谈会。会议要求行业各级团组织要组织行业青年认真

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激发广大行业青年进一步干事创业的热情，为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发展而奋斗；要充分意

识到行业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引导行业青年从我做起，践行职业道德准则的要求、弘扬诚信文化，为推动行

业文化建设和建树社会诚信发挥积极作用；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作为加强行业团建的工作指南，从服务行业建设的根本目标

出发，从行业青年的普遍需求出发，找准工作切入点，更好履行职责，设计开展好各类思想性、娱乐性、技能培养性活动。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团委委员、北京注协团委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在京会计师事务所团组织负责人、行业青年专家服务团

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广大青年提出的殷切期望，体现了党对青年的关注、关心、关爱，使

注册会计师行业青年备受鼓舞，为行业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大家一致表示，党的十八大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昭示着注册

会计师行业发展的新机遇和行业青年成长的广阔天地。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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